
怀宁县慈善协会2025年工作总结

2025年县慈善协会在县委、县政府，县民政局关心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建引领，弘扬“崇德向善、依法兴善”主题，突出“募捐”和“救助”两重点，立足“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为爱心者服务”三关键，扎实开展各项工作，慈善事业取得了新成绩。	 
一、强化政治建会，确保协会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协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工作与协会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确保慈善事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武装。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牢全体会员“慈心向党，善举为民”理念。加强支部建设。强化党支部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和会员思想建设，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筑牢风险意识。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二、坚持依法兴善，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严格依法行善兴善，做到一切慈善活动置于法律的规范和约束之下。严格财务及项目管理制度，管好慈善每一笔资金，确保社会各界的爱心善举直达所需。强化“阳关”办会，认真执行“双公示”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坚持“民主、公开、公正、规范”的办事制度，加强全体会员职业道德教育、法律法规培训，着力提升协会综合服务能力，促进慈善组织规范有序运作,全面提升慈善事业公信力。
三、弘扬慈善文化，汇聚向善力量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传播人道主义精神、宣传“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慈善理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慈善正能量。
加大《慈善法》宣传力度。积极开展2025年9月5日第十个“中华慈善日”宣传活动。以“崇德向善 幸福家园”活动开展为契机，动员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推动大众慈善。推介慈善活动。加强与省、市慈善联盟的协作，充分运用怀宁县慈善协会网站推介慈善活动、慈善项目，提高公众知晓度和参与度。
四、创新工作机制，坚持项目引领慈善募集方式
坚持“自愿”“无偿”原则，拓展慈善募集方式，广泛链接慈善资源，积极开展慈善募集活动，引导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关心支持慈善事业。
1、启动实施“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摸底。为发挥公益慈善助力村（社区）帮扶困难群众能力和基层治理能力，6月，县慈善协会在全县组织“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摸底，16个以乡镇为单位、19个以村（社区）为单位申请扶弱济困、基础设施、村社文化项目开展公开募捐。
2、首次自行承办“崇德向善 幸福家园”暨“慈善一日捐”活动。县慈善协会以6月份乡镇、村（社区）“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摸底为基础，设立扶危济困、基础设施、村社文化项目，通过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募服务平台，首次自行承办公开募捐活动。县政府办出台《怀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怀宁县2025年“崇德向善 幸福家园”暨“慈善一日捐”募捐活动的通知》，自2025年9月1日至9月30 日在乡镇和县直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分别开展了“崇德向善 幸福家园”和“慈善一日捐”募捐活动。共募集善款112607.42元，其中乡镇公众筹款92492.82元，县直公众筹款20114.6元。
3、激活“社区基金”。在县民政局统筹下，引导乡镇积极参与“社区基金”募集，开展“扶弱济困”线上线下募捐活动。共募集善款117705元。
4、大力推进冠名基金。规范冠名基金管理，依托基金开展项目，提高冠名基金的质量。县残联设立的“怀宁县残联‘春天的事业’”爱心慈善冠名基金活跃度较高，自2025年4月设立至12月底已募集资金109544.64元。
5、打造品牌项目。为发挥公益慈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用，以服务理念经营慈善，依托企业帮扶村（社）行动推介慈善项目。为2个社区（村）募集帮扶资金40000元。
五、突出民生为要，做实慈善救助活动
着力开展慈善救助。坚持慈善为民的宗旨，既量力而行、又积极作为，在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医疗救助、助学支教等领域开展慈善资（救）助活动，全年慈善资助个人163人次，资助善款20.009372万元；资助社区（村）、医院、特教学校7家，资助善款10.8032万元。共资助善款308125.72万元。主要救（资）助活动：
1、认真实施“困难群体救助”工作。为129名困境群体提供资助金7.986836元。为2名孤儿提供资助金1.05万元。为6名遭受家庭重大变故群体提供资助金7.48189万元。
2、资助困难家庭学生就学。为26名困难家庭学生提供助学金3.490646万元。
3、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为5个社区（村）的社区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养殖提供帮扶资金8.1832万元。
4、资助县中医医院残疾人康复、慰问县特教学校提供帮扶资金2.62万元。
六、完善促进措施，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1、严肃认真开展公益慈善领域专项整治工作。4月，根据统一部署，在县民政局指导下县慈善协会组织单位及驻会负责同志个人分别对照标准开展自查自纠事项报告，制定整改措施。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县慈善协会成立以来的财务及慈善活动进行了严格审计。自查自纠发现及审计指出的问题已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到位。
2、扎实进行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4月23日，安庆市民政局委托第三方对县慈善协会工作开展监督评估，7月2日全市进行集中约谈。评估、约谈后，县慈善协会高度重视，成立整改工作班子，组织力量，在县民政局指导下，对存在的问题逐一分析梳理、制定整改措施，责任到人，确保了整改工作取得了预期成效。
3、强化制度管会。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组织行为。制定、完善了《怀宁县慈善协会项目管理办法》《怀宁县慈善协会财务管理办法》《怀宁县慈善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怀宁县慈善协会工作人员职责、会议制度》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4、开展诚信建设活动。依托新闻媒体、县慈善协会网站等宣传推广诚信建设，制定了《怀宁县慈善协会会员管理办法》《怀宁县慈善协会自律准则》等，积极开展行业自律、诚信建设活动。
5、强化学习培训。注重学习培训。积极参加中华慈善总会、安徽省慈善总会组织的业务培训。紧跟慈善发展方向，厘清工作思路，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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